

债权申报材料之九
银行账户确认书
	债权人名称
	
	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债权人银行

账号信息
	开户银行
	

	
	开户行号
	

	
	账户名
	

	
	账号
	

	管理人告知事项
	1.账户信息一经填写即确认为清偿收款账号，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，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银行信息；

2.破产程序终结前如果上述内容发生变更，债权人应及时书面告知管理人变更事项；

3.如债权人提供的信息有误，或未及时告知管理人变更事项，致使清偿款项无法到达债权人账户，债权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	债权人（签名/盖章）
	我已阅读管理人对债权人填写《银行账户确认书》的告知事项，知悉相关法律责任，并保证填写内容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

债权人（签名/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